清华大学2006年暂未就业毕业生“选择去向”及“保留户口、档案”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	毕业时间
	
	院系
	

	学历
	
	入学前户口所在地
	省         市           区           街道

	离校后本人联系方式
	固定电话
	移动电话
	通信地址及邮编


请选择毕业去向（只能选一项）：在（ ）中打“√”

1. 签订劳动合同                    （ ）注：须出具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；

2. 单位用人证明                    （ ）注：须用人单位开具用工的证明材料，含试工材料；

3. 自由职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）注：指以个人劳动为主的一种就业形式；

4. 自主创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）注：指创立企业或是新企业的所有者、管理者；

5. 其他灵活就业形式                （ ）注：本人填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6. 拟继续升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）注：考博、考硕、读二学位，含做博士后；

7. 拟继续申请出国留学等            （ ）注：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；

8. 继续就业并要求日后派遣          （ ）注：现未签订“三方就业协议书”者。

申请内容：

本人经慎重考虑，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，郑重地向学校提出：按以上第    项选择毕业去向，申请将本人户口、档案保留在学校至2006年12月31日，并承诺：

1. 户口、档案保留在校期间，如本人落实就业单位，本人将按学校规定的时间和要求，每周二、五上午（节假日除外）办理有关就业手续；

2. 如变更“选择去向”，本人保证在2006年8月底前，以书面形式通知学校就业中心，并遵守相关的其他规定；

3. 户口、档案保留在校期间，如本人因非就业因素要求将其户口档案转至生源地，须提前5个工作日向学校提出转户口转档案的申请，并由本人于每周五上午（节假日除外）自行将户口、档案转回生源所在地；

4. 户口、档案保留在校期间，除继续落实就业单位外，毕业生不再享有与学校相关的其他权利，如患病或意外伤害所需费用等，由本人自行负担。学校也不再负责为其开具与就业无关的各种证明材料；

5. 若本人以上提供的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有变更，本人有责任及时通知学校就业中心；

6. 在2006年12月31日前，如本人还未落实就业单位，本人同意：由学校于2007年1月10日后按本人所提供的地址将其户口、档案转回生源所在地。自谋职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

年   月   日


学校毕业生就业管理办公室意见：

 同意。并发给该毕业生空白《协议书》，有效期至2006年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公章

说明：  1.此表一式两份，申请人和学校各执一份。并仅限于选择以上8种去向的毕业生填写；

2.此表为办理离校手续和将来办理户口、档案及派遣手续的重要凭证，请妥善保管；

3.已签三方《就业协议书》和已填写《申请自费出国（境）留学登记表”的毕业生》不填写此表；

4.该申请表不得委托他人协助办理。

清华大学毕业生就业管理办公室制

